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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拟货币矿场意义大吗知乎

随着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监管的持续加码，比特币“挖矿”的非法性质也在司法实践
中得到进一步明确。截至目前，多地法院判决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相关的交易合同无
效。这些判决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范例。

2020年以来，在全球通货膨胀预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被国际投
机资金作为“避险”标的炒作，其价格在反复暴涨暴跌中一路走高。这也让国内虚
拟货币“挖矿”行为愈演愈烈，甚至有从业者宣称，“全民挖矿”时代即将到来。

所谓“挖矿”，简单说就是通过专用计算机即“矿机”来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过程
。相比高风险、高波动性的虚拟货币交易，虚拟货币“挖矿”看起来像是一本万利
，但实际上对产业发展、科技进步并没有积极带动作用，还有高耗能、高碳排放等
弊端。而且，虚拟货币生产、交易环节衍生的虚假资产风险、经营失败风险、投资
炒作风险等多重风险突出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。因此，2021年5月以来，我国多个
部门陆续表示打击比特币“挖矿”和交易行为，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
，并加大核查整治“挖矿”力度，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。央行明确，虚拟货币兑
换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。各地也加强了针对“挖矿”用电的清理
整顿。

严监管之下，虚拟货币规模化“挖矿”在国内被全面禁止，但个人“挖矿”行为在
某些地方依然存在。对此，必须零容忍、全覆盖，形成持续治理的社会合力和高压
态势，不给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违法违规行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。（作者：邓 浩
中国经济网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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